
公告 

申請「進修幼保系之教保服務人員在職 18 小時研習時數」 

壹、 辦理依據：本辦理方法主要依據「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實施辦法」之第八條規

定辦理。 

貳、 辦理單位：幼保系 

參、 辦理資格：(以下條件皆須符合) 

1. 申請者需為本校南亞技術學院學生 

2. 申請當年在幼兒園機構任職 

3. 幼兒園已將申請者的教保人員身分報備教育局 

4. 申請之課程必須是當年修課，並且及格，始得辦理 

肆、研習課程：以下學期課程為主 (可抵免在職 18 小時研習時數之課程) 

  

(因每年課表可能有微調及需視教育部審查結果，故正確研習課程名稱請依當學期公告為

準) 

 

伍、辦理時間：每年上學期開學後第二周開始至 10 月 15 日止 (每年辦理一次) 

陸、辦理方式： 

一、 請至教務處申請含有該科目之成績單。 

二、 填寫「進修幼保系之教保服務人員在職 18 小時研習時數申請表」，並貼上成績單。 

三、 每年 10 月 15 日截止收件，請於時間內辦理並繳至系辦。 

四、 系辦專人會將資料輸入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屆時幼兒園可從系統中查詢研習

時數是否已經登入。 

 

 

 

部別 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研習時數 

進修部 

一年級 
幼兒健康與安全 3 54 

幼兒觀察 2 36 

二年級 幼兒園教材教法Ⅰ 3 54 

三年級 教保專業倫理 2 36 

四年級 感覺統合 2 36 

進修學院 

一年級 
幼兒健康與安全 3 54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 54 

二年級 
教保專業倫理 2 36 

特殊幼兒教育 3 54 



______年度進修幼保系之教保服務人員在職 18小時研習時數申請表 

班級  姓名  學號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時數之課程 

課程名稱 開課學年度/學期 學分數 審查結果 

 ________學年度，下學期 
  

 ________學年度，下學期 
  

 ________學年度，下學期 
  

成績單正本 

 

請將成績單正本請浮貼於此 

 

 



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9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051397B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29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27189B 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每年應參加教保專業知能研習（以下簡稱本研習）十八小

時以上。  

         前項所稱每年，指各該年之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教保服務人員任職未滿一年者，依其任職之月數，按比例計算該年度應研習之

時數；未滿一個月者，不予計入。  

         第一項十八小時以上，依本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三項及幼照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

規定，得包括本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及幼照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任職後

每二年接受之基本救命術訓練八小時以上、安全教育相關課程三小時以上及緊

急救護情境演習一次以上（以下簡稱基本救命術訓練）。  

第 三 條 本研習由各級主管機關自行辦理，或委任、委託機關（構）、學校、幼兒園、

民間機構、團體（以下簡稱受託單位）辦理，或由學校、幼兒園、民間機構、

團體申請各級主管機關認可後辦理（以下簡稱受認可單位）。  

         非依前項規定辦理之研習，不得採認為本研習時數。但專業訓練單位辦理之基

本救命術訓練，不在此限。  

第 四 條 各級主管機關辦理本研習，應訂定實施計畫為之；受託單位及受認可單位辦理

本研習，應擬具實施計畫，報經委任、委託或認可之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始

得辦理。  

         前項實施計畫內容，應包括研習總人數、辦理日期與地點、報名方式、課程內

容、授課講師與其學經歷、研習時數與計算方式及其他與本研習有關之事項。  

第 五 條 本研習課程之規劃及設計，應符合教保服務人員專業成長之需求；其課程範圍

如下：  

一、學前教保政策及法令。  

二、幼兒園主管人員領導及行政管理。  

三、幼兒園課程及教學。  

四、幼兒園空間規劃及環境設計。  

五、幼兒學習評量及輔導。  

六、幼兒觀察解析及應用。  

七、幼兒健康及安全。  

八、學前融合教育。  

九、教保專業倫理。  

十、幼兒園園家互動及親師關係。  

 十一、其他有助於教保專業知能發展之課程。  

 



第 六 條 參加本研習並經完成者，由各級主管機關、受託單位或受認可單位核認其研習

時數，並登載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建置之

教師研習資訊系統。  

         教保服務人員依本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及幼照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參

與基本救命術訓練，其訓練係由醫療機構、消防相關或民間專業機構、團體辦

理者，其開立之完成訓練時數證明，經各級主管機關核認後，登載於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資訊系統。  

第 七 條 幼照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第四項所定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於任職前，得報名

參加本研習；研習完成者，由辦理本研習之各級主管機關、受託單位或受認可

單位發給研習證明。  

         前項研習之採計時效為二年。  

第 八 條 教保服務人員於大專校院進修學位所修習相關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其學分得折抵本研習之時數：  

一、大專校院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科、系、所開設之符合第五條規定之課

程。  

二、前款以外，大專校院開設之有助於幼兒園經營管理、教保課程規劃及幼兒

發展與輔導，且符合第五條規定之課程。  

前項學分之折抵，以一學分折抵研習時數十八小時。  

第 九 條 受託單位及受認可單位辦理本研習時，各級主管機關得進行訪視。  

         各級主管機關於訪視時，發現前項單位辦理本研習有違反本辦法或未依核定計

畫執行者，該次研習不得採計為教保專業知能研習時數，必要時，得令其限期

改善。同一年度經限期改善而屆期仍不改善達三次以上者，三年內不予委託或

受理其申請認可辦理本研習。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